
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16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88號

聲  請  人  

即  反請求

相  對  人  甲○○  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特別代理人  乙○○  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相  對  人  

即  反請求

聲  請  人  丁○○  

0000000000000000

            戊○○  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上二人共同

代  理  人  李鳳翔律師（僅代理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16號）

上列聲請人聲請給付扶養費事件（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16號）及

相對人反請求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（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88

號），本院合併審理及合併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文

一、相對人即反請求聲請人丁○○對於聲請人即反請求相對人甲

○○之扶養義務，減輕為每月給付扶養費新臺幣2,604元。

二、相對人丁○○、戊○○應自113年9月起至聲請人甲○○死亡

之日止，按月於每月5日前，各給付聲請人甲○○新臺幣2,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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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4元、15,624元。如遲誤1期履行者，其後6期（含遲誤該

期）視為亦已到期。

三、聲請人其餘聲請駁回。　

四、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2分之1，餘由聲請人負擔。

五、反請求聲請人之反請求駁回。

六、反請求程序費用由反請求聲請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　由

壹、程序事項

　  按數家事訴訟事件，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

基礎事實相牽連者，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

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，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

條規定之限制；前項情形，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

結前為請求之變更、追加或為反請求，法院得合併請求、變

更、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，應合併審理、合併裁判，家

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42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

明文。而家事非訟事件之合併、變更、追加或反聲請，準用

第41條、第42條第1項之規定，同法第79條亦有規定。查聲

請人原聲請相對人按月給付扶養費，嗣相對人即反請求聲請

人（以下均簡稱為相對人）於民國113年12月3日具狀反請求

免除對聲請人即反聲請相對人（以下均簡稱為聲請人）之扶

養義務，因反請求與原聲請部分基礎事實相牽連，於法相

合，揆諸上開說明，自應由本院合併審理。

貳、實體事項

一、聲請意旨及就反請求答辯意旨略以：

　㈠相對人為聲請人之子女，聲請人目前領有第一、七類（失智

症、肢體）重度身障證明，因腦中風導致下肢較乏力，無法

長距離行走，需使用輔具，生活自理困難，有認知功能困

難，目前入住護理之家，每月機構費用新臺幣（下同）35,0

00元僅靠手足乙○○工作收入維持，故聲請人請求相對人應

自113年9月起，按月給付聲請人扶養費各17,500元，如遲誤

1期履行，視為全部到期等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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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㈡聲請人於112年11月第一次急性○○性○○○、113年5月確

診失智症、113年6月第二次急性○○性○○○，身體狀況不

佳、時常出入醫院，生活完全需要他人協助，家屬無法全日

照顧，因此轉送護理之家照顧，費用約35,000至40,000元，

扣除15,740元補助後，每月尚有2至3萬元之費用差額需家屬

負擔，聲請人雖有存款，但自聲請人生病住院以來，已花費

不少，剩餘款項不足以長期支付護理之家費用差額；聲請人

與己○○離婚後，仍有與相對人持續互動，過往曾一同出

遊，也曾與相對人子女見面、合影；聲請人過往自給自足，

並陸續有存款，才有辦法支付過往生活及住院費用，並無相

對人所稱浪費成習之說法，又聲請人之父母平日忙於工作，

聲請人返回娘家只是拿取物品，並非都不在家照顧相對人。

二、相對人答辯意旨及反請求聲請意旨略以：

　㈠聲請人與相對人之父親己○○於90年2月21日離婚，於離婚

前之婚姻存續期間，聲請人之爭吵影響相對人身心狀態甚

鉅，斯時相對人尚未成年，聲請人離家不曾聞問，一通電話

也沒有，聲請人與己○○離婚至今約23年，聲請人對相對人

不聞不問、亦未有任何聯繫、不相往來、形同陌路，聲請人

請求相對人每月各給付扶養費17,500元，實屬對相對人不堪

重負。

　㈡相對人丁○○為00年0月00日生，相對人戊○○為00年0月00

日生，相對人丁○○、戊○○於聲請人與己○○90年2月21

日離婚時分別年僅18歲、16歲，聲請人自離婚後至相對人分

別滿20歲成年前，對相對人未盡扶養義務，不僅未給付扶養

費，亦對相對人不聞不問，是聲請人對相對人無正當理由未

盡扶養義務，請求依民法第1118條之1規定減輕相對人對聲

請人之扶養義務。

　㈢相對人丁○○居住在○○鄉下，物質生活貧乏，疑似智能障

礙僅能從事臨時工作，相對人丁○○之配偶辛○○之月薪亦

僅與基本工資相去不遠，每月尚須扶養2名未成年子女，如

以嘉義縣每人平均月消費支出計算，相對人丁○○一家收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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顯然不足以維持生活，遑論給付扶養費予聲請人，且相對人

丁○○2名子女皆有○○症，尚須持續就醫，是相對人丁○

○實已無力扶養聲請人，依民法第1118條規定請求減輕對聲

請人之扶養義務；相對人戊○○之父親己○○於108年8月28

日腦中風，尚須復健治療，相對人戊○○尚須扶養己○○，

相對人戊○○有2名未成年子女，就讀高中及國中，每月需

負擔生活費、學費及補習費等，是相對人戊○○亦已無力扶

養聲請人，依民法第1118條規定請求減輕對聲請人之扶養義

務。
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
　㈠按「直系血親相互間，互負扶養之義務」、「受扶養權利

者，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。前項無謀生能力

之限制，於直系血親尊親屬，不適用之」、「因負擔扶養義

務而不能維持自己生活者，免除其義務。但受扶養權利者為

直系血親尊親屬或配偶時，減輕其義務」、「受扶養權利者

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由負扶養義務者負擔扶養義務顯失公平，

負扶養義務者得請求法院減輕其扶養義務：一、對負扶養義

務者、其配偶或直系血親故意為虐待、重大侮辱或其他身

體、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。二、對負扶養義務者無正當理

由未盡扶養義務。受扶養權利者對負扶養義務者有前項各款

行為之一，且情節重大者，法院得免除其扶養義務」，民法

第1114條第1款、第1117條、第1118條、第1118條之1第1、2

項分別定有明文。前揭民法第第1118條之1第2項之立法理由

為「至受扶養權利者對負扶養義務者有第一項各款行為之

一，且情節重大者，例如故意致扶養義務者於死而未遂或重

傷、強制性交或猥褻、妨害幼童發育等，法律仍令其負扶養

義務，顯強人所難，爰增列第二項，明定法院得完全免除其

扶養義務」。

　㈡相對人固辯稱：聲請人於110年00月00日請領一次老年給付5

74,722元，且最近5年之勞保投保薪資顯然高於國民收入水

平，又聲請人之郵局帳戶尚有33,449元、農會帳戶尚有23,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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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1元，且聲請人之特別代理人自承自聲請人帳戶中領取約85

萬元，作為生活支出及日後喪葬費，是聲請人應尚有相當存

款可維持生活，認聲請人並無不能維持生活之情形等語，為

聲請人所否認。查聲請人00年00月00日生，現年64歲，為相

對人之母，有聲請人所提戶籍謄本在卷可參（本院113年度

家非調字第167號卷第11頁），又聲請人於112年11月第一次

急性○○性○○○、113年5月確診○○症、113年6月第二次

急性○○性○○○，領有第○、○類重度身心障礙證明，生

活自理困難，有認知功能困難，目前入住護理之家，無法工

作而無收入，名下無其他財產，已不能維持生活之事實，除

有聲請人所提嘉義基督教醫院診斷證明書、陽明醫院診斷證

明書、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影本、113年度嘉義縣○○鄉

申請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調查表、嘉

義縣○○鄉公所函、○○老人長期照護中心代收代付報告

表、收據、○○庭園護理之家收款明細、○○醫院醫療費用

收據、○○醫院醫療費用收據、統一發票等件為證外（家非

調卷第17頁；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16號卷第197至219頁、第

273至277頁），並經本院依職權查閱聲請人近3年之財產所

得資料，聲請人110至112年度之所得依序為4,224元、4,989

元、1,338元，名下無其他財產，有聲請人之稅務電子閘門

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參（家親聲116號卷第73至83

頁），且聲請人於110年12月15日自職業工會退保後未再有

勞保紀錄，亦有聲請人之勞保投保紀錄附卷可佐（家親聲11

6號卷第61頁）。參以聲請人自112年12月24日第一次急性○

○性○○○迄今已逾1年，期間需支出醫療及照顧費用，復

觀諸聲請人所提之○○郵局存摺影本、○○鄉農會存摺影本

（親聲116號卷第255至261頁），可知其○○郵局帳戶餘額

為33,449元、○○鄉農會帳戶餘額為23,417元，縱有剩餘，

顯然不足以支付聲請人日後入住護理之家之費用，足認聲請

人業已盡其舉證責任，即其所領取之老年給付已使用殆盡，

現確無其他財產維持生活，相對人既係聲請人之子女，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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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聲請人即負有扶養義務，合先敘明。　　  

　㈢就相對人主張聲請人對其等有民法第1118條之1第1項第2款

之情形，請求減輕（或免除）對聲請人之扶養義務一節，經

查：

　⒈相對人之父親己○○到庭證述：伊與聲請人離婚後，相對人

由伊現在的太太照顧，離婚之前有一起照顧相對人，但錢都

是伊在支付，聲請人很會買衣服，都去給別人洗頭，聲請人

自己賺的錢根本沒有辦法養小孩，養小孩的錢都是伊賺的，

聲請人打零工，下班都是去娘家，相對人都是伊父母在照

顧，伊沒有禁止聲請人找相對人，聲請人不要養小孩，就離

開了，完全沒有聯絡；伊與聲請人離婚時，相對人丁○○17

歲、戊○○16或17歲，丁○○國中畢業就沒有繼續讀書，也

還沒有工作，大約是18歲去工廠當作業員，戊○○那時就讀

高職，伊是做建築工、綁鋼筋鐵條，有做才有薪水，戊○○

高職畢業去念軍校，聲請人娘家距離伊家不超過2公里，當

時伊與聲請人脾氣都不好，常常因為小事吵架；離婚後聲請

人20幾年來沒有來看過小孩，聲請人的事伊都不知道，伊再

婚配偶不認識聲請人、沒有在聯絡；丁○○沒有辦法給伊生

活費，生活費都是戊○○給伊等語（家親聲116號卷第243至

247頁）。

　⒉查證人己○○與聲請人是於90年2月21日離婚，相對人丁○

○（00年0月00日生）於父母離婚時已年滿18歲、相對人戊

○○（00年0月00日生）於父母離婚時已將滿17歲，有兩造

戶籍謄本可參（家非調卷第11至15頁），又聲請人與己○○

離婚時，其等已共同扶養相對人戊○○16年，且相對人戊○

○於該時為高中生，畢業後就讀軍校，有固定領取生活費，

相對人戊○○於106年度家聲抗字第13號聲請認可收養案件

中表示：其曾經在未成年時收過聲請人的零用錢、壓歲錢，

聲請人也曾打電話給其，問其生活過得好不好等語等情，有

本院106年度家聲抗字第13號民事裁定附卷可佐（家親聲116

號卷第137至140頁），堪認證人己○○前開證述關於聲請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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離婚後都沒有看過小孩、都沒有聯絡等情尚非事實，又審酌

證人己○○自承其與聲請人脾氣都不好、常因小事吵架，且

證人己○○於與聲請人離婚後1年餘即與現任配偶壬○○結

婚，而壬○○與聲請人於另案請求認可收養案件開庭時甚至

針鋒相對甚至叫罵，益徵證人己○○與聲請人之關係實屬不

佳，則其上開證述關於聲請人於同住期間無對相對人等盡扶

養義務乙節，是否與事實相符，實非無疑，自難遽為不利於

聲請人之認定。本院審酌聲請人與己○○90年2月21日離婚

前，與相對人同住，而於離婚時相對人丁○○年滿18歲、相

對人戊○○年近17歲，且相對人亦不否認聲請人於離婚前有

工作及收入，自難認聲請人對相對人成年前之生活毫無助

益，又相對人丁○○於18歲後即未就學、開始工作，相對人

戊○○於高職畢業後即就讀軍校、有固定領取生活費，已無

需受父母扶養，自難謂聲請人於與己○○離婚後迄相對人年

滿20歲前為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，是相對人依民法1118

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請求減輕或免除對聲請人之扶養義

務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　㈣扶養費用之酌定：

　⒈查聲請人現已不能維持生活，業如前述，而相對人等為聲請

人之直系血親卑親屬，且均已成年，對聲請人負有扶養義

務，又為第一順位之扶養義務人，自應按聲請人之需要，依

其經濟能力負擔扶養義務。　　

　⒉聲請人因生活自理困難，現入住○○庭園護理之家，每月基

本費用為31,000元、鼻胃管1,200元，合計32,200元，另有

清潔（尿布）及日常用品費用1,000元、醫療費、就醫車資

等支出等情，業據聲請人陳明在卷（家親聲116號卷第134、

242、249頁），並提出○○老人長期照護中心收據、○○庭

園護理之家收款明細、醫療費用收據、統一發票、住民派出

跟診收費單等存卷可查（家親聲116號卷第207至219頁），

故認聲請人主張其每月所需之生活費以35,000元為計算標

準，核屬適當。又聲請人每月可領取補助15,470元，有嘉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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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社會局113年10月19日嘉縣社救助字第1130043105號函可

佐（家親聲116號卷第195頁），是聲請人每月所需之生活費

尚需19,530元（計算式：00000－00000＝19530）。　　

　⒊相對人丁○○從事臨時工、110年度至112年度所得分別為5

0,309元、112,523元、97,926元、名下無其他財產；相對人

戊○○為職業軍人，110年度至112年度所得分別為855,580

元、937,223元、1,025,453元、名下無其他財產，有稅務T-

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（所得、財產）在卷可參（家親

聲116號卷第85至107頁），衡酌相對人之年齡、工作能力、

經濟收入等，認相對人丁○○、戊○○應以1：4之比例負擔

聲請人之扶養費，即本件相對人丁○○、戊○○每人每月應

分擔聲請人扶養費各為3,906元（19530×1/5＝3906）、15,6

24元（19530×4/5＝15624）。

　⒋再參酌相對人丁○○辯稱其打零工為生、月收入明顯低於平

均水準、名下無其他財產，另需與配偶共同扶養2名未成年

子女，堪認其有因負擔扶養義務而不能維持自己生活之情

形，但依前揭民法第1118條但書規定，其僅得對聲請人減輕

扶養義務，而不得全予免除，是就相對人丁○○應對聲請人

分擔扶養費部分，再依民法第1118條但書規定減輕為2,604

元。

　⒌相對人戊○○雖謂其尚需扶養2名未成年子女及父親己○

○，已無力扶養聲請人云云，惟己○○112年度所得為中華

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嘉義○○郵局給付之利息5,521元，可認

其尚有郵局存款，且112年度名下有房屋1筆、土地2筆、汽

車1輛，財產總額為9,843,200元，是否有受相對人扶養之必

要，已非無疑；又相對人戊○○月薪約為85,454元（計算

式：0000000÷12＝85454｛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｝），與配

偶共同扶養2名未成年子女，非不可透過個人努力獲取收入

或撙節開支，以資支付，尚未達負擔聲請人之扶養費即不能

維持自己生活之程度，是相對人戊○○此部分之抗辯，並非

可採。　　　　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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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㈤從而，聲請人本於給付扶養費用之法律關係，請求相對人丁

○○自113年9月起至聲請人死亡之日止，按月給付聲請人2,

604元；及請求相對人戊○○自113年9月起至聲請人死亡之

日止，按月給付聲請人15,624元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，逾此

金額部分，則無理由。至於聲請人逾上開範圍之請求，則因

命給付扶養費為非訟事件，雖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，惟如

其請求金額如超過法院命給付者，即應於主文諭知駁回該超

過部分之請求，以明確裁定所生效力之範圍。使受不利裁定

之當事人得據以聲明不服，並利上級法院特定審判範圍及判

斷有無請求之變更、追加或反請求，此有最高法院105年度

臺簡抗字第4號裁定意旨可資參照。故聲請人逾此範圍之請

求，則屬無據，應予駁回。再者，因扶養費乃維持受扶養權

利人生活所需之費用，其費用之需求係陸續發生，故屬於定

期金性質，應以按期給付為原則，本件查無其他特別情事足

證有命相對人為一次給付之必要，依聲請人請求命為分期給

付。另惟恐相對人有拒絕或拖延給付之情而不利聲請人之利

益，併依家事事件法第126條準用同法第100條之規定，依職

權宣告定期金之給付遲誤一期履行者，其後6期（含遲誤

期）視為亦已到期，以確保聲請人受扶養之權利。

四、本件為裁判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

　　法，及未經援用之證據，經本院斟酌後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

　　本裁定之結果，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，併此敘明。

五、依家事事件法第125條第2項準用第104條第3項之規定，裁定

　　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家事法庭　　 法　官　葉南君　 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喬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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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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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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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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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16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88號
聲  請  人  
即  反請求
相  對  人  甲○○  
0000000000000000
0000000000000000
特別代理人  乙○○  
0000000000000000
0000000000000000
0000000000000000
0000000000000000
相  對  人  
即  反請求
聲  請  人  丁○○  
0000000000000000
            戊○○  
0000000000000000
0000000000000000
0000000000000000
上二人共同
代  理  人  李鳳翔律師（僅代理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16號）
上列聲請人聲請給付扶養費事件（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16號）及相對人反請求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（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88號），本院合併審理及合併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一、相對人即反請求聲請人丁○○對於聲請人即反請求相對人甲○○之扶養義務，減輕為每月給付扶養費新臺幣2,604元。
二、相對人丁○○、戊○○應自113年9月起至聲請人甲○○死亡之日止，按月於每月5日前，各給付聲請人甲○○新臺幣2,604元、15,624元。如遲誤1期履行者，其後6期（含遲誤該期）視為亦已到期。
三、聲請人其餘聲請駁回。　
四、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2分之1，餘由聲請人負擔。
五、反請求聲請人之反請求駁回。
六、反請求程序費用由反請求聲請人負擔。
　　理　　由
壹、程序事項
　  按數家事訴訟事件，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，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，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；前項情形，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、追加或為反請求，法院得合併請求、變更、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，應合併審理、合併裁判，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42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。而家事非訟事件之合併、變更、追加或反聲請，準用第41條、第42條第1項之規定，同法第79條亦有規定。查聲請人原聲請相對人按月給付扶養費，嗣相對人即反請求聲請人（以下均簡稱為相對人）於民國113年12月3日具狀反請求免除對聲請人即反聲請相對人（以下均簡稱為聲請人）之扶養義務，因反請求與原聲請部分基礎事實相牽連，於法相合，揆諸上開說明，自應由本院合併審理。
貳、實體事項
一、聲請意旨及就反請求答辯意旨略以：
　㈠相對人為聲請人之子女，聲請人目前領有第一、七類（失智症、肢體）重度身障證明，因腦中風導致下肢較乏力，無法長距離行走，需使用輔具，生活自理困難，有認知功能困難，目前入住護理之家，每月機構費用新臺幣（下同）35,000元僅靠手足乙○○工作收入維持，故聲請人請求相對人應自113年9月起，按月給付聲請人扶養費各17,500元，如遲誤1期履行，視為全部到期等語。
　㈡聲請人於112年11月第一次急性○○性○○○、113年5月確診失智症、113年6月第二次急性○○性○○○，身體狀況不佳、時常出入醫院，生活完全需要他人協助，家屬無法全日照顧，因此轉送護理之家照顧，費用約35,000至40,000元，扣除15,740元補助後，每月尚有2至3萬元之費用差額需家屬負擔，聲請人雖有存款，但自聲請人生病住院以來，已花費不少，剩餘款項不足以長期支付護理之家費用差額；聲請人與己○○離婚後，仍有與相對人持續互動，過往曾一同出遊，也曾與相對人子女見面、合影；聲請人過往自給自足，並陸續有存款，才有辦法支付過往生活及住院費用，並無相對人所稱浪費成習之說法，又聲請人之父母平日忙於工作，聲請人返回娘家只是拿取物品，並非都不在家照顧相對人。
二、相對人答辯意旨及反請求聲請意旨略以：
　㈠聲請人與相對人之父親己○○於90年2月21日離婚，於離婚前之婚姻存續期間，聲請人之爭吵影響相對人身心狀態甚鉅，斯時相對人尚未成年，聲請人離家不曾聞問，一通電話也沒有，聲請人與己○○離婚至今約23年，聲請人對相對人不聞不問、亦未有任何聯繫、不相往來、形同陌路，聲請人請求相對人每月各給付扶養費17,500元，實屬對相對人不堪重負。
　㈡相對人丁○○為00年0月00日生，相對人戊○○為00年0月00日生，相對人丁○○、戊○○於聲請人與己○○90年2月21日離婚時分別年僅18歲、16歲，聲請人自離婚後至相對人分別滿20歲成年前，對相對人未盡扶養義務，不僅未給付扶養費，亦對相對人不聞不問，是聲請人對相對人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，請求依民法第1118條之1規定減輕相對人對聲請人之扶養義務。
　㈢相對人丁○○居住在○○鄉下，物質生活貧乏，疑似智能障礙僅能從事臨時工作，相對人丁○○之配偶辛○○之月薪亦僅與基本工資相去不遠，每月尚須扶養2名未成年子女，如以嘉義縣每人平均月消費支出計算，相對人丁○○一家收入顯然不足以維持生活，遑論給付扶養費予聲請人，且相對人丁○○2名子女皆有○○症，尚須持續就醫，是相對人丁○○實已無力扶養聲請人，依民法第1118條規定請求減輕對聲請人之扶養義務；相對人戊○○之父親己○○於108年8月28日腦中風，尚須復健治療，相對人戊○○尚須扶養己○○，相對人戊○○有2名未成年子女，就讀高中及國中，每月需負擔生活費、學費及補習費等，是相對人戊○○亦已無力扶養聲請人，依民法第1118條規定請求減輕對聲請人之扶養義務。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　㈠按「直系血親相互間，互負扶養之義務」、「受扶養權利者，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。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，於直系血親尊親屬，不適用之」、「因負擔扶養義務而不能維持自己生活者，免除其義務。但受扶養權利者為直系血親尊親屬或配偶時，減輕其義務」、「受扶養權利者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由負扶養義務者負擔扶養義務顯失公平，負扶養義務者得請求法院減輕其扶養義務：一、對負扶養義務者、其配偶或直系血親故意為虐待、重大侮辱或其他身體、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。二、對負扶養義務者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。受扶養權利者對負扶養義務者有前項各款行為之一，且情節重大者，法院得免除其扶養義務」，民法第1114條第1款、第1117條、第1118條、第1118條之1第1、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前揭民法第第1118條之1第2項之立法理由為「至受扶養權利者對負扶養義務者有第一項各款行為之一，且情節重大者，例如故意致扶養義務者於死而未遂或重傷、強制性交或猥褻、妨害幼童發育等，法律仍令其負扶養義務，顯強人所難，爰增列第二項，明定法院得完全免除其扶養義務」。
　㈡相對人固辯稱：聲請人於110年00月00日請領一次老年給付574,722元，且最近5年之勞保投保薪資顯然高於國民收入水平，又聲請人之郵局帳戶尚有33,449元、農會帳戶尚有23,471元，且聲請人之特別代理人自承自聲請人帳戶中領取約85萬元，作為生活支出及日後喪葬費，是聲請人應尚有相當存款可維持生活，認聲請人並無不能維持生活之情形等語，為聲請人所否認。查聲請人00年00月00日生，現年64歲，為相對人之母，有聲請人所提戶籍謄本在卷可參（本院113年度家非調字第167號卷第11頁），又聲請人於112年11月第一次急性○○性○○○、113年5月確診○○症、113年6月第二次急性○○性○○○，領有第○、○類重度身心障礙證明，生活自理困難，有認知功能困難，目前入住護理之家，無法工作而無收入，名下無其他財產，已不能維持生活之事實，除有聲請人所提嘉義基督教醫院診斷證明書、陽明醫院診斷證明書、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影本、113年度嘉義縣○○鄉申請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調查表、嘉義縣○○鄉公所函、○○老人長期照護中心代收代付報告表、收據、○○庭園護理之家收款明細、○○醫院醫療費用收據、○○醫院醫療費用收據、統一發票等件為證外（家非調卷第17頁；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16號卷第197至219頁、第273至277頁），並經本院依職權查閱聲請人近3年之財產所得資料，聲請人110至112年度之所得依序為4,224元、4,989元、1,338元，名下無其他財產，有聲請人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參（家親聲116號卷第73至83頁），且聲請人於110年12月15日自職業工會退保後未再有勞保紀錄，亦有聲請人之勞保投保紀錄附卷可佐（家親聲116號卷第61頁）。參以聲請人自112年12月24日第一次急性○○性○○○迄今已逾1年，期間需支出醫療及照顧費用，復觀諸聲請人所提之○○郵局存摺影本、○○鄉農會存摺影本（親聲116號卷第255至261頁），可知其○○郵局帳戶餘額為33,449元、○○鄉農會帳戶餘額為23,417元，縱有剩餘，顯然不足以支付聲請人日後入住護理之家之費用，足認聲請人業已盡其舉證責任，即其所領取之老年給付已使用殆盡，現確無其他財產維持生活，相對人既係聲請人之子女，依法對聲請人即負有扶養義務，合先敘明。　　  
　㈢就相對人主張聲請人對其等有民法第1118條之1第1項第2款之情形，請求減輕（或免除）對聲請人之扶養義務一節，經查：
　⒈相對人之父親己○○到庭證述：伊與聲請人離婚後，相對人由伊現在的太太照顧，離婚之前有一起照顧相對人，但錢都是伊在支付，聲請人很會買衣服，都去給別人洗頭，聲請人自己賺的錢根本沒有辦法養小孩，養小孩的錢都是伊賺的，聲請人打零工，下班都是去娘家，相對人都是伊父母在照顧，伊沒有禁止聲請人找相對人，聲請人不要養小孩，就離開了，完全沒有聯絡；伊與聲請人離婚時，相對人丁○○17歲、戊○○16或17歲，丁○○國中畢業就沒有繼續讀書，也還沒有工作，大約是18歲去工廠當作業員，戊○○那時就讀高職，伊是做建築工、綁鋼筋鐵條，有做才有薪水，戊○○高職畢業去念軍校，聲請人娘家距離伊家不超過2公里，當時伊與聲請人脾氣都不好，常常因為小事吵架；離婚後聲請人20幾年來沒有來看過小孩，聲請人的事伊都不知道，伊再婚配偶不認識聲請人、沒有在聯絡；丁○○沒有辦法給伊生活費，生活費都是戊○○給伊等語（家親聲116號卷第243至247頁）。
　⒉查證人己○○與聲請人是於90年2月21日離婚，相對人丁○○（00年0月00日生）於父母離婚時已年滿18歲、相對人戊○○（00年0月00日生）於父母離婚時已將滿17歲，有兩造戶籍謄本可參（家非調卷第11至15頁），又聲請人與己○○離婚時，其等已共同扶養相對人戊○○16年，且相對人戊○○於該時為高中生，畢業後就讀軍校，有固定領取生活費，相對人戊○○於106年度家聲抗字第13號聲請認可收養案件中表示：其曾經在未成年時收過聲請人的零用錢、壓歲錢，聲請人也曾打電話給其，問其生活過得好不好等語等情，有本院106年度家聲抗字第13號民事裁定附卷可佐（家親聲116號卷第137至140頁），堪認證人己○○前開證述關於聲請人離婚後都沒有看過小孩、都沒有聯絡等情尚非事實，又審酌證人己○○自承其與聲請人脾氣都不好、常因小事吵架，且證人己○○於與聲請人離婚後1年餘即與現任配偶壬○○結婚，而壬○○與聲請人於另案請求認可收養案件開庭時甚至針鋒相對甚至叫罵，益徵證人己○○與聲請人之關係實屬不佳，則其上開證述關於聲請人於同住期間無對相對人等盡扶養義務乙節，是否與事實相符，實非無疑，自難遽為不利於聲請人之認定。本院審酌聲請人與己○○90年2月21日離婚前，與相對人同住，而於離婚時相對人丁○○年滿18歲、相對人戊○○年近17歲，且相對人亦不否認聲請人於離婚前有工作及收入，自難認聲請人對相對人成年前之生活毫無助益，又相對人丁○○於18歲後即未就學、開始工作，相對人戊○○於高職畢業後即就讀軍校、有固定領取生活費，已無需受父母扶養，自難謂聲請人於與己○○離婚後迄相對人年滿20歲前為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，是相對人依民法1118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請求減輕或免除對聲請人之扶養義務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　㈣扶養費用之酌定：
　⒈查聲請人現已不能維持生活，業如前述，而相對人等為聲請人之直系血親卑親屬，且均已成年，對聲請人負有扶養義務，又為第一順位之扶養義務人，自應按聲請人之需要，依其經濟能力負擔扶養義務。　　
　⒉聲請人因生活自理困難，現入住○○庭園護理之家，每月基本費用為31,000元、鼻胃管1,200元，合計32,200元，另有清潔（尿布）及日常用品費用1,000元、醫療費、就醫車資等支出等情，業據聲請人陳明在卷（家親聲116號卷第134、242、249頁），並提出○○老人長期照護中心收據、○○庭園護理之家收款明細、醫療費用收據、統一發票、住民派出跟診收費單等存卷可查（家親聲116號卷第207至219頁），故認聲請人主張其每月所需之生活費以35,000元為計算標準，核屬適當。又聲請人每月可領取補助15,470元，有嘉義縣社會局113年10月19日嘉縣社救助字第1130043105號函可佐（家親聲116號卷第195頁），是聲請人每月所需之生活費尚需19,530元（計算式：00000－00000＝19530）。　　
　⒊相對人丁○○從事臨時工、110年度至112年度所得分別為50,309元、112,523元、97,926元、名下無其他財產；相對人戊○○為職業軍人，110年度至112年度所得分別為855,580元、937,223元、1,025,453元、名下無其他財產，有稅務T-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（所得、財產）在卷可參（家親聲116號卷第85至107頁），衡酌相對人之年齡、工作能力、經濟收入等，認相對人丁○○、戊○○應以1：4之比例負擔聲請人之扶養費，即本件相對人丁○○、戊○○每人每月應分擔聲請人扶養費各為3,906元（19530×1/5＝3906）、15,624元（19530×4/5＝15624）。
　⒋再參酌相對人丁○○辯稱其打零工為生、月收入明顯低於平均水準、名下無其他財產，另需與配偶共同扶養2名未成年子女，堪認其有因負擔扶養義務而不能維持自己生活之情形，但依前揭民法第1118條但書規定，其僅得對聲請人減輕扶養義務，而不得全予免除，是就相對人丁○○應對聲請人分擔扶養費部分，再依民法第1118條但書規定減輕為2,604元。
　⒌相對人戊○○雖謂其尚需扶養2名未成年子女及父親己○○，已無力扶養聲請人云云，惟己○○112年度所得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嘉義○○郵局給付之利息5,521元，可認其尚有郵局存款，且112年度名下有房屋1筆、土地2筆、汽車1輛，財產總額為9,843,200元，是否有受相對人扶養之必要，已非無疑；又相對人戊○○月薪約為85,454元（計算式：0000000÷12＝85454｛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｝），與配偶共同扶養2名未成年子女，非不可透過個人努力獲取收入或撙節開支，以資支付，尚未達負擔聲請人之扶養費即不能維持自己生活之程度，是相對人戊○○此部分之抗辯，並非可採。　　　　　　
　㈤從而，聲請人本於給付扶養費用之法律關係，請求相對人丁○○自113年9月起至聲請人死亡之日止，按月給付聲請人2,604元；及請求相對人戊○○自113年9月起至聲請人死亡之日止，按月給付聲請人15,624元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，逾此金額部分，則無理由。至於聲請人逾上開範圍之請求，則因命給付扶養費為非訟事件，雖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，惟如其請求金額如超過法院命給付者，即應於主文諭知駁回該超過部分之請求，以明確裁定所生效力之範圍。使受不利裁定之當事人得據以聲明不服，並利上級法院特定審判範圍及判斷有無請求之變更、追加或反請求，此有最高法院105年度臺簡抗字第4號裁定意旨可資參照。故聲請人逾此範圍之請求，則屬無據，應予駁回。再者，因扶養費乃維持受扶養權利人生活所需之費用，其費用之需求係陸續發生，故屬於定期金性質，應以按期給付為原則，本件查無其他特別情事足證有命相對人為一次給付之必要，依聲請人請求命為分期給付。另惟恐相對人有拒絕或拖延給付之情而不利聲請人之利益，併依家事事件法第126條準用同法第100條之規定，依職權宣告定期金之給付遲誤一期履行者，其後6期（含遲誤期）視為亦已到期，以確保聲請人受扶養之權利。
四、本件為裁判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
　　法，及未經援用之證據，經本院斟酌後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
　　本裁定之結果，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，併此敘明。
五、依家事事件法第125條第2項準用第104條第3項之規定，裁定
　　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家事法庭　　 法　官　葉南君　 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喬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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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二人共同
代  理  人  李鳳翔律師（僅代理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16號）
上列聲請人聲請給付扶養費事件（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16號）及
相對人反請求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（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88號）
，本院合併審理及合併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一、相對人即反請求聲請人丁○○對於聲請人即反請求相對人甲○○
    之扶養義務，減輕為每月給付扶養費新臺幣2,604元。
二、相對人丁○○、戊○○應自113年9月起至聲請人甲○○死亡之日止
    ，按月於每月5日前，各給付聲請人甲○○新臺幣2,604元、15
    ,624元。如遲誤1期履行者，其後6期（含遲誤該期）視為亦
    已到期。
三、聲請人其餘聲請駁回。　
四、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2分之1，餘由聲請人負擔。
五、反請求聲請人之反請求駁回。
六、反請求程序費用由反請求聲請人負擔。
　　理　　由
壹、程序事項
　  按數家事訴訟事件，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
    基礎事實相牽連者，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
    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，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
    條規定之限制；前項情形，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
    結前為請求之變更、追加或為反請求，法院得合併請求、變
    更、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，應合併審理、合併裁判，家
    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42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
    明文。而家事非訟事件之合併、變更、追加或反聲請，準用
    第41條、第42條第1項之規定，同法第79條亦有規定。查聲
    請人原聲請相對人按月給付扶養費，嗣相對人即反請求聲請
    人（以下均簡稱為相對人）於民國113年12月3日具狀反請求
    免除對聲請人即反聲請相對人（以下均簡稱為聲請人）之扶
    養義務，因反請求與原聲請部分基礎事實相牽連，於法相合
    ，揆諸上開說明，自應由本院合併審理。
貳、實體事項
一、聲請意旨及就反請求答辯意旨略以：
　㈠相對人為聲請人之子女，聲請人目前領有第一、七類（失智
    症、肢體）重度身障證明，因腦中風導致下肢較乏力，無法
    長距離行走，需使用輔具，生活自理困難，有認知功能困難
    ，目前入住護理之家，每月機構費用新臺幣（下同）35,000
    元僅靠手足乙○○工作收入維持，故聲請人請求相對人應自11
    3年9月起，按月給付聲請人扶養費各17,500元，如遲誤1期
    履行，視為全部到期等語。
　㈡聲請人於112年11月第一次急性○○性○○○、113年5月確診失智
    症、113年6月第二次急性○○性○○○，身體狀況不佳、時常出
    入醫院，生活完全需要他人協助，家屬無法全日照顧，因此
    轉送護理之家照顧，費用約35,000至40,000元，扣除15,740
    元補助後，每月尚有2至3萬元之費用差額需家屬負擔，聲請
    人雖有存款，但自聲請人生病住院以來，已花費不少，剩餘
    款項不足以長期支付護理之家費用差額；聲請人與己○○離婚
    後，仍有與相對人持續互動，過往曾一同出遊，也曾與相對
    人子女見面、合影；聲請人過往自給自足，並陸續有存款，
    才有辦法支付過往生活及住院費用，並無相對人所稱浪費成
    習之說法，又聲請人之父母平日忙於工作，聲請人返回娘家
    只是拿取物品，並非都不在家照顧相對人。
二、相對人答辯意旨及反請求聲請意旨略以：
　㈠聲請人與相對人之父親己○○於90年2月21日離婚，於離婚前之
    婚姻存續期間，聲請人之爭吵影響相對人身心狀態甚鉅，斯
    時相對人尚未成年，聲請人離家不曾聞問，一通電話也沒有
    ，聲請人與己○○離婚至今約23年，聲請人對相對人不聞不問
    、亦未有任何聯繫、不相往來、形同陌路，聲請人請求相對
    人每月各給付扶養費17,500元，實屬對相對人不堪重負。
　㈡相對人丁○○為00年0月00日生，相對人戊○○為00年0月00日生
    ，相對人丁○○、戊○○於聲請人與己○○90年2月21日離婚時分
    別年僅18歲、16歲，聲請人自離婚後至相對人分別滿20歲成
    年前，對相對人未盡扶養義務，不僅未給付扶養費，亦對相
    對人不聞不問，是聲請人對相對人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
    ，請求依民法第1118條之1規定減輕相對人對聲請人之扶養
    義務。
　㈢相對人丁○○居住在○○鄉下，物質生活貧乏，疑似智能障礙僅
    能從事臨時工作，相對人丁○○之配偶辛○○之月薪亦僅與基本
    工資相去不遠，每月尚須扶養2名未成年子女，如以嘉義縣
    每人平均月消費支出計算，相對人丁○○一家收入顯然不足以
    維持生活，遑論給付扶養費予聲請人，且相對人丁○○2名子
    女皆有○○症，尚須持續就醫，是相對人丁○○實已無力扶養聲
    請人，依民法第1118條規定請求減輕對聲請人之扶養義務；
    相對人戊○○之父親己○○於108年8月28日腦中風，尚須復健治
    療，相對人戊○○尚須扶養己○○，相對人戊○○有2名未成年子
    女，就讀高中及國中，每月需負擔生活費、學費及補習費等
    ，是相對人戊○○亦已無力扶養聲請人，依民法第1118條規定
    請求減輕對聲請人之扶養義務。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　㈠按「直系血親相互間，互負扶養之義務」、「受扶養權利者
    ，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。前項無謀生能力之
    限制，於直系血親尊親屬，不適用之」、「因負擔扶養義務
    而不能維持自己生活者，免除其義務。但受扶養權利者為直
    系血親尊親屬或配偶時，減輕其義務」、「受扶養權利者有
    下列情形之一，由負扶養義務者負擔扶養義務顯失公平，負
    扶養義務者得請求法院減輕其扶養義務：一、對負扶養義務
    者、其配偶或直系血親故意為虐待、重大侮辱或其他身體、
    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。二、對負扶養義務者無正當理由未
    盡扶養義務。受扶養權利者對負扶養義務者有前項各款行為
    之一，且情節重大者，法院得免除其扶養義務」，民法第11
    14條第1款、第1117條、第1118條、第1118條之1第1、2項分
    別定有明文。前揭民法第第1118條之1第2項之立法理由為「
    至受扶養權利者對負扶養義務者有第一項各款行為之一，且
    情節重大者，例如故意致扶養義務者於死而未遂或重傷、強
    制性交或猥褻、妨害幼童發育等，法律仍令其負扶養義務，
    顯強人所難，爰增列第二項，明定法院得完全免除其扶養義
    務」。
　㈡相對人固辯稱：聲請人於110年00月00日請領一次老年給付57
    4,722元，且最近5年之勞保投保薪資顯然高於國民收入水平
    ，又聲請人之郵局帳戶尚有33,449元、農會帳戶尚有23,471
    元，且聲請人之特別代理人自承自聲請人帳戶中領取約85萬
    元，作為生活支出及日後喪葬費，是聲請人應尚有相當存款
    可維持生活，認聲請人並無不能維持生活之情形等語，為聲
    請人所否認。查聲請人00年00月00日生，現年64歲，為相對
    人之母，有聲請人所提戶籍謄本在卷可參（本院113年度家
    非調字第167號卷第11頁），又聲請人於112年11月第一次急
    性○○性○○○、113年5月確診○○症、113年6月第二次急性○○性○
    ○○，領有第○、○類重度身心障礙證明，生活自理困難，有認
    知功能困難，目前入住護理之家，無法工作而無收入，名下
    無其他財產，已不能維持生活之事實，除有聲請人所提嘉義
    基督教醫院診斷證明書、陽明醫院診斷證明書、中華民國身
    心障礙證明影本、113年度嘉義縣○○鄉申請身心障礙者日間
    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調查表、嘉義縣○○鄉公所函、○○
    老人長期照護中心代收代付報告表、收據、○○庭園護理之家
    收款明細、○○醫院醫療費用收據、○○醫院醫療費用收據、統
    一發票等件為證外（家非調卷第17頁；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
    16號卷第197至219頁、第273至277頁），並經本院依職權查
    閱聲請人近3年之財產所得資料，聲請人110至112年度之所
    得依序為4,224元、4,989元、1,338元，名下無其他財產，
    有聲請人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參（家
    親聲116號卷第73至83頁），且聲請人於110年12月15日自職
    業工會退保後未再有勞保紀錄，亦有聲請人之勞保投保紀錄
    附卷可佐（家親聲116號卷第61頁）。參以聲請人自112年12
    月24日第一次急性○○性○○○迄今已逾1年，期間需支出醫療及
    照顧費用，復觀諸聲請人所提之○○郵局存摺影本、○○鄉農會
    存摺影本（親聲116號卷第255至261頁），可知其○○郵局帳
    戶餘額為33,449元、○○鄉農會帳戶餘額為23,417元，縱有剩
    餘，顯然不足以支付聲請人日後入住護理之家之費用，足認
    聲請人業已盡其舉證責任，即其所領取之老年給付已使用殆
    盡，現確無其他財產維持生活，相對人既係聲請人之子女，
    依法對聲請人即負有扶養義務，合先敘明。　　  
　㈢就相對人主張聲請人對其等有民法第1118條之1第1項第2款之
    情形，請求減輕（或免除）對聲請人之扶養義務一節，經查
    ：
　⒈相對人之父親己○○到庭證述：伊與聲請人離婚後，相對人由
    伊現在的太太照顧，離婚之前有一起照顧相對人，但錢都是
    伊在支付，聲請人很會買衣服，都去給別人洗頭，聲請人自
    己賺的錢根本沒有辦法養小孩，養小孩的錢都是伊賺的，聲
    請人打零工，下班都是去娘家，相對人都是伊父母在照顧，
    伊沒有禁止聲請人找相對人，聲請人不要養小孩，就離開了
    ，完全沒有聯絡；伊與聲請人離婚時，相對人丁○○17歲、戊
    ○○16或17歲，丁○○國中畢業就沒有繼續讀書，也還沒有工作
    ，大約是18歲去工廠當作業員，戊○○那時就讀高職，伊是做
    建築工、綁鋼筋鐵條，有做才有薪水，戊○○高職畢業去念軍
    校，聲請人娘家距離伊家不超過2公里，當時伊與聲請人脾
    氣都不好，常常因為小事吵架；離婚後聲請人20幾年來沒有
    來看過小孩，聲請人的事伊都不知道，伊再婚配偶不認識聲
    請人、沒有在聯絡；丁○○沒有辦法給伊生活費，生活費都是
    戊○○給伊等語（家親聲116號卷第243至247頁）。
　⒉查證人己○○與聲請人是於90年2月21日離婚，相對人丁○○（00
    年0月00日生）於父母離婚時已年滿18歲、相對人戊○○（00
    年0月00日生）於父母離婚時已將滿17歲，有兩造戶籍謄本
    可參（家非調卷第11至15頁），又聲請人與己○○離婚時，其
    等已共同扶養相對人戊○○16年，且相對人戊○○於該時為高中
    生，畢業後就讀軍校，有固定領取生活費，相對人戊○○於10
    6年度家聲抗字第13號聲請認可收養案件中表示：其曾經在
    未成年時收過聲請人的零用錢、壓歲錢，聲請人也曾打電話
    給其，問其生活過得好不好等語等情，有本院106年度家聲
    抗字第13號民事裁定附卷可佐（家親聲116號卷第137至140
    頁），堪認證人己○○前開證述關於聲請人離婚後都沒有看過
    小孩、都沒有聯絡等情尚非事實，又審酌證人己○○自承其與
    聲請人脾氣都不好、常因小事吵架，且證人己○○於與聲請人
    離婚後1年餘即與現任配偶壬○○結婚，而壬○○與聲請人於另
    案請求認可收養案件開庭時甚至針鋒相對甚至叫罵，益徵證
    人己○○與聲請人之關係實屬不佳，則其上開證述關於聲請人
    於同住期間無對相對人等盡扶養義務乙節，是否與事實相符
    ，實非無疑，自難遽為不利於聲請人之認定。本院審酌聲請
    人與己○○90年2月21日離婚前，與相對人同住，而於離婚時
    相對人丁○○年滿18歲、相對人戊○○年近17歲，且相對人亦不
    否認聲請人於離婚前有工作及收入，自難認聲請人對相對人
    成年前之生活毫無助益，又相對人丁○○於18歲後即未就學、
    開始工作，相對人戊○○於高職畢業後即就讀軍校、有固定領
    取生活費，已無需受父母扶養，自難謂聲請人於與己○○離婚
    後迄相對人年滿20歲前為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，是相對
    人依民法1118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請求減輕或免除對聲請
    人之扶養義務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　㈣扶養費用之酌定：
　⒈查聲請人現已不能維持生活，業如前述，而相對人等為聲請
    人之直系血親卑親屬，且均已成年，對聲請人負有扶養義務
    ，又為第一順位之扶養義務人，自應按聲請人之需要，依其
    經濟能力負擔扶養義務。　　
　⒉聲請人因生活自理困難，現入住○○庭園護理之家，每月基本
    費用為31,000元、鼻胃管1,200元，合計32,200元，另有清
    潔（尿布）及日常用品費用1,000元、醫療費、就醫車資等
    支出等情，業據聲請人陳明在卷（家親聲116號卷第134、24
    2、249頁），並提出○○老人長期照護中心收據、○○庭園護理
    之家收款明細、醫療費用收據、統一發票、住民派出跟診收
    費單等存卷可查（家親聲116號卷第207至219頁），故認聲
    請人主張其每月所需之生活費以35,000元為計算標準，核屬
    適當。又聲請人每月可領取補助15,470元，有嘉義縣社會局
    113年10月19日嘉縣社救助字第1130043105號函可佐（家親
    聲116號卷第195頁），是聲請人每月所需之生活費尚需19,5
    30元（計算式：00000－00000＝19530）。　　
　⒊相對人丁○○從事臨時工、110年度至112年度所得分別為50,30
    9元、112,523元、97,926元、名下無其他財產；相對人戊○○
    為職業軍人，110年度至112年度所得分別為855,580元、937
    ,223元、1,025,453元、名下無其他財產，有稅務T-Road資
    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（所得、財產）在卷可參（家親聲116
    號卷第85至107頁），衡酌相對人之年齡、工作能力、經濟
    收入等，認相對人丁○○、戊○○應以1：4之比例負擔聲請人之
    扶養費，即本件相對人丁○○、戊○○每人每月應分擔聲請人扶
    養費各為3,906元（19530×1/5＝3906）、15,624元（19530×4
    /5＝15624）。
　⒋再參酌相對人丁○○辯稱其打零工為生、月收入明顯低於平均
    水準、名下無其他財產，另需與配偶共同扶養2名未成年子
    女，堪認其有因負擔扶養義務而不能維持自己生活之情形，
    但依前揭民法第1118條但書規定，其僅得對聲請人減輕扶養
    義務，而不得全予免除，是就相對人丁○○應對聲請人分擔扶
    養費部分，再依民法第1118條但書規定減輕為2,604元。
　⒌相對人戊○○雖謂其尚需扶養2名未成年子女及父親己○○，已無
    力扶養聲請人云云，惟己○○112年度所得為中華郵政股份有
    限公司嘉義○○郵局給付之利息5,521元，可認其尚有郵局存
    款，且112年度名下有房屋1筆、土地2筆、汽車1輛，財產總
    額為9,843,200元，是否有受相對人扶養之必要，已非無疑
    ；又相對人戊○○月薪約為85,454元（計算式：0000000÷12＝8
    5454｛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｝），與配偶共同扶養2名未成年
    子女，非不可透過個人努力獲取收入或撙節開支，以資支付
    ，尚未達負擔聲請人之扶養費即不能維持自己生活之程度，
    是相對人戊○○此部分之抗辯，並非可採。　　　　　　
　㈤從而，聲請人本於給付扶養費用之法律關係，請求相對人丁○
    ○自113年9月起至聲請人死亡之日止，按月給付聲請人2,604
    元；及請求相對人戊○○自113年9月起至聲請人死亡之日止，
    按月給付聲請人15,624元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，逾此金額部
    分，則無理由。至於聲請人逾上開範圍之請求，則因命給付
    扶養費為非訟事件，雖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，惟如其請求
    金額如超過法院命給付者，即應於主文諭知駁回該超過部分
    之請求，以明確裁定所生效力之範圍。使受不利裁定之當事
    人得據以聲明不服，並利上級法院特定審判範圍及判斷有無
    請求之變更、追加或反請求，此有最高法院105年度臺簡抗
    字第4號裁定意旨可資參照。故聲請人逾此範圍之請求，則
    屬無據，應予駁回。再者，因扶養費乃維持受扶養權利人生
    活所需之費用，其費用之需求係陸續發生，故屬於定期金性
    質，應以按期給付為原則，本件查無其他特別情事足證有命
    相對人為一次給付之必要，依聲請人請求命為分期給付。另
    惟恐相對人有拒絕或拖延給付之情而不利聲請人之利益，併
    依家事事件法第126條準用同法第100條之規定，依職權宣告
    定期金之給付遲誤一期履行者，其後6期（含遲誤期）視為
    亦已到期，以確保聲請人受扶養之權利。
四、本件為裁判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
　　法，及未經援用之證據，經本院斟酌後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
　　本裁定之結果，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，併此敘明。
五、依家事事件法第125條第2項準用第104條第3項之規定，裁定
　　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家事法庭　　 法　官　葉南君　 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喬琳
 



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16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88號
聲  請  人  
即  反請求
相  對  人  甲○○  
0000000000000000
0000000000000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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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000000000000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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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  對  人  
即  反請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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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000000000000000
            戊○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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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000000000000000
上二人共同
代  理  人  李鳳翔律師（僅代理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16號）
上列聲請人聲請給付扶養費事件（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16號）及相對人反請求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（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88號），本院合併審理及合併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一、相對人即反請求聲請人丁○○對於聲請人即反請求相對人甲○○之扶養義務，減輕為每月給付扶養費新臺幣2,604元。
二、相對人丁○○、戊○○應自113年9月起至聲請人甲○○死亡之日止，按月於每月5日前，各給付聲請人甲○○新臺幣2,604元、15,624元。如遲誤1期履行者，其後6期（含遲誤該期）視為亦已到期。
三、聲請人其餘聲請駁回。　
四、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2分之1，餘由聲請人負擔。
五、反請求聲請人之反請求駁回。
六、反請求程序費用由反請求聲請人負擔。
　　理　　由
壹、程序事項
　  按數家事訴訟事件，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，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，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；前項情形，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、追加或為反請求，法院得合併請求、變更、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，應合併審理、合併裁判，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42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。而家事非訟事件之合併、變更、追加或反聲請，準用第41條、第42條第1項之規定，同法第79條亦有規定。查聲請人原聲請相對人按月給付扶養費，嗣相對人即反請求聲請人（以下均簡稱為相對人）於民國113年12月3日具狀反請求免除對聲請人即反聲請相對人（以下均簡稱為聲請人）之扶養義務，因反請求與原聲請部分基礎事實相牽連，於法相合，揆諸上開說明，自應由本院合併審理。
貳、實體事項
一、聲請意旨及就反請求答辯意旨略以：
　㈠相對人為聲請人之子女，聲請人目前領有第一、七類（失智症、肢體）重度身障證明，因腦中風導致下肢較乏力，無法長距離行走，需使用輔具，生活自理困難，有認知功能困難，目前入住護理之家，每月機構費用新臺幣（下同）35,000元僅靠手足乙○○工作收入維持，故聲請人請求相對人應自113年9月起，按月給付聲請人扶養費各17,500元，如遲誤1期履行，視為全部到期等語。
　㈡聲請人於112年11月第一次急性○○性○○○、113年5月確診失智症、113年6月第二次急性○○性○○○，身體狀況不佳、時常出入醫院，生活完全需要他人協助，家屬無法全日照顧，因此轉送護理之家照顧，費用約35,000至40,000元，扣除15,740元補助後，每月尚有2至3萬元之費用差額需家屬負擔，聲請人雖有存款，但自聲請人生病住院以來，已花費不少，剩餘款項不足以長期支付護理之家費用差額；聲請人與己○○離婚後，仍有與相對人持續互動，過往曾一同出遊，也曾與相對人子女見面、合影；聲請人過往自給自足，並陸續有存款，才有辦法支付過往生活及住院費用，並無相對人所稱浪費成習之說法，又聲請人之父母平日忙於工作，聲請人返回娘家只是拿取物品，並非都不在家照顧相對人。
二、相對人答辯意旨及反請求聲請意旨略以：
　㈠聲請人與相對人之父親己○○於90年2月21日離婚，於離婚前之婚姻存續期間，聲請人之爭吵影響相對人身心狀態甚鉅，斯時相對人尚未成年，聲請人離家不曾聞問，一通電話也沒有，聲請人與己○○離婚至今約23年，聲請人對相對人不聞不問、亦未有任何聯繫、不相往來、形同陌路，聲請人請求相對人每月各給付扶養費17,500元，實屬對相對人不堪重負。
　㈡相對人丁○○為00年0月00日生，相對人戊○○為00年0月00日生，相對人丁○○、戊○○於聲請人與己○○90年2月21日離婚時分別年僅18歲、16歲，聲請人自離婚後至相對人分別滿20歲成年前，對相對人未盡扶養義務，不僅未給付扶養費，亦對相對人不聞不問，是聲請人對相對人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，請求依民法第1118條之1規定減輕相對人對聲請人之扶養義務。
　㈢相對人丁○○居住在○○鄉下，物質生活貧乏，疑似智能障礙僅能從事臨時工作，相對人丁○○之配偶辛○○之月薪亦僅與基本工資相去不遠，每月尚須扶養2名未成年子女，如以嘉義縣每人平均月消費支出計算，相對人丁○○一家收入顯然不足以維持生活，遑論給付扶養費予聲請人，且相對人丁○○2名子女皆有○○症，尚須持續就醫，是相對人丁○○實已無力扶養聲請人，依民法第1118條規定請求減輕對聲請人之扶養義務；相對人戊○○之父親己○○於108年8月28日腦中風，尚須復健治療，相對人戊○○尚須扶養己○○，相對人戊○○有2名未成年子女，就讀高中及國中，每月需負擔生活費、學費及補習費等，是相對人戊○○亦已無力扶養聲請人，依民法第1118條規定請求減輕對聲請人之扶養義務。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　㈠按「直系血親相互間，互負扶養之義務」、「受扶養權利者，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。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，於直系血親尊親屬，不適用之」、「因負擔扶養義務而不能維持自己生活者，免除其義務。但受扶養權利者為直系血親尊親屬或配偶時，減輕其義務」、「受扶養權利者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由負扶養義務者負擔扶養義務顯失公平，負扶養義務者得請求法院減輕其扶養義務：一、對負扶養義務者、其配偶或直系血親故意為虐待、重大侮辱或其他身體、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。二、對負扶養義務者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。受扶養權利者對負扶養義務者有前項各款行為之一，且情節重大者，法院得免除其扶養義務」，民法第1114條第1款、第1117條、第1118條、第1118條之1第1、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前揭民法第第1118條之1第2項之立法理由為「至受扶養權利者對負扶養義務者有第一項各款行為之一，且情節重大者，例如故意致扶養義務者於死而未遂或重傷、強制性交或猥褻、妨害幼童發育等，法律仍令其負扶養義務，顯強人所難，爰增列第二項，明定法院得完全免除其扶養義務」。
　㈡相對人固辯稱：聲請人於110年00月00日請領一次老年給付574,722元，且最近5年之勞保投保薪資顯然高於國民收入水平，又聲請人之郵局帳戶尚有33,449元、農會帳戶尚有23,471元，且聲請人之特別代理人自承自聲請人帳戶中領取約85萬元，作為生活支出及日後喪葬費，是聲請人應尚有相當存款可維持生活，認聲請人並無不能維持生活之情形等語，為聲請人所否認。查聲請人00年00月00日生，現年64歲，為相對人之母，有聲請人所提戶籍謄本在卷可參（本院113年度家非調字第167號卷第11頁），又聲請人於112年11月第一次急性○○性○○○、113年5月確診○○症、113年6月第二次急性○○性○○○，領有第○、○類重度身心障礙證明，生活自理困難，有認知功能困難，目前入住護理之家，無法工作而無收入，名下無其他財產，已不能維持生活之事實，除有聲請人所提嘉義基督教醫院診斷證明書、陽明醫院診斷證明書、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影本、113年度嘉義縣○○鄉申請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調查表、嘉義縣○○鄉公所函、○○老人長期照護中心代收代付報告表、收據、○○庭園護理之家收款明細、○○醫院醫療費用收據、○○醫院醫療費用收據、統一發票等件為證外（家非調卷第17頁；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16號卷第197至219頁、第273至277頁），並經本院依職權查閱聲請人近3年之財產所得資料，聲請人110至112年度之所得依序為4,224元、4,989元、1,338元，名下無其他財產，有聲請人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參（家親聲116號卷第73至83頁），且聲請人於110年12月15日自職業工會退保後未再有勞保紀錄，亦有聲請人之勞保投保紀錄附卷可佐（家親聲116號卷第61頁）。參以聲請人自112年12月24日第一次急性○○性○○○迄今已逾1年，期間需支出醫療及照顧費用，復觀諸聲請人所提之○○郵局存摺影本、○○鄉農會存摺影本（親聲116號卷第255至261頁），可知其○○郵局帳戶餘額為33,449元、○○鄉農會帳戶餘額為23,417元，縱有剩餘，顯然不足以支付聲請人日後入住護理之家之費用，足認聲請人業已盡其舉證責任，即其所領取之老年給付已使用殆盡，現確無其他財產維持生活，相對人既係聲請人之子女，依法對聲請人即負有扶養義務，合先敘明。　　  
　㈢就相對人主張聲請人對其等有民法第1118條之1第1項第2款之情形，請求減輕（或免除）對聲請人之扶養義務一節，經查：
　⒈相對人之父親己○○到庭證述：伊與聲請人離婚後，相對人由伊現在的太太照顧，離婚之前有一起照顧相對人，但錢都是伊在支付，聲請人很會買衣服，都去給別人洗頭，聲請人自己賺的錢根本沒有辦法養小孩，養小孩的錢都是伊賺的，聲請人打零工，下班都是去娘家，相對人都是伊父母在照顧，伊沒有禁止聲請人找相對人，聲請人不要養小孩，就離開了，完全沒有聯絡；伊與聲請人離婚時，相對人丁○○17歲、戊○○16或17歲，丁○○國中畢業就沒有繼續讀書，也還沒有工作，大約是18歲去工廠當作業員，戊○○那時就讀高職，伊是做建築工、綁鋼筋鐵條，有做才有薪水，戊○○高職畢業去念軍校，聲請人娘家距離伊家不超過2公里，當時伊與聲請人脾氣都不好，常常因為小事吵架；離婚後聲請人20幾年來沒有來看過小孩，聲請人的事伊都不知道，伊再婚配偶不認識聲請人、沒有在聯絡；丁○○沒有辦法給伊生活費，生活費都是戊○○給伊等語（家親聲116號卷第243至247頁）。
　⒉查證人己○○與聲請人是於90年2月21日離婚，相對人丁○○（00年0月00日生）於父母離婚時已年滿18歲、相對人戊○○（00年0月00日生）於父母離婚時已將滿17歲，有兩造戶籍謄本可參（家非調卷第11至15頁），又聲請人與己○○離婚時，其等已共同扶養相對人戊○○16年，且相對人戊○○於該時為高中生，畢業後就讀軍校，有固定領取生活費，相對人戊○○於106年度家聲抗字第13號聲請認可收養案件中表示：其曾經在未成年時收過聲請人的零用錢、壓歲錢，聲請人也曾打電話給其，問其生活過得好不好等語等情，有本院106年度家聲抗字第13號民事裁定附卷可佐（家親聲116號卷第137至140頁），堪認證人己○○前開證述關於聲請人離婚後都沒有看過小孩、都沒有聯絡等情尚非事實，又審酌證人己○○自承其與聲請人脾氣都不好、常因小事吵架，且證人己○○於與聲請人離婚後1年餘即與現任配偶壬○○結婚，而壬○○與聲請人於另案請求認可收養案件開庭時甚至針鋒相對甚至叫罵，益徵證人己○○與聲請人之關係實屬不佳，則其上開證述關於聲請人於同住期間無對相對人等盡扶養義務乙節，是否與事實相符，實非無疑，自難遽為不利於聲請人之認定。本院審酌聲請人與己○○90年2月21日離婚前，與相對人同住，而於離婚時相對人丁○○年滿18歲、相對人戊○○年近17歲，且相對人亦不否認聲請人於離婚前有工作及收入，自難認聲請人對相對人成年前之生活毫無助益，又相對人丁○○於18歲後即未就學、開始工作，相對人戊○○於高職畢業後即就讀軍校、有固定領取生活費，已無需受父母扶養，自難謂聲請人於與己○○離婚後迄相對人年滿20歲前為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，是相對人依民法1118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請求減輕或免除對聲請人之扶養義務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　㈣扶養費用之酌定：
　⒈查聲請人現已不能維持生活，業如前述，而相對人等為聲請人之直系血親卑親屬，且均已成年，對聲請人負有扶養義務，又為第一順位之扶養義務人，自應按聲請人之需要，依其經濟能力負擔扶養義務。　　
　⒉聲請人因生活自理困難，現入住○○庭園護理之家，每月基本費用為31,000元、鼻胃管1,200元，合計32,200元，另有清潔（尿布）及日常用品費用1,000元、醫療費、就醫車資等支出等情，業據聲請人陳明在卷（家親聲116號卷第134、242、249頁），並提出○○老人長期照護中心收據、○○庭園護理之家收款明細、醫療費用收據、統一發票、住民派出跟診收費單等存卷可查（家親聲116號卷第207至219頁），故認聲請人主張其每月所需之生活費以35,000元為計算標準，核屬適當。又聲請人每月可領取補助15,470元，有嘉義縣社會局113年10月19日嘉縣社救助字第1130043105號函可佐（家親聲116號卷第195頁），是聲請人每月所需之生活費尚需19,530元（計算式：00000－00000＝19530）。　　
　⒊相對人丁○○從事臨時工、110年度至112年度所得分別為50,309元、112,523元、97,926元、名下無其他財產；相對人戊○○為職業軍人，110年度至112年度所得分別為855,580元、937,223元、1,025,453元、名下無其他財產，有稅務T-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（所得、財產）在卷可參（家親聲116號卷第85至107頁），衡酌相對人之年齡、工作能力、經濟收入等，認相對人丁○○、戊○○應以1：4之比例負擔聲請人之扶養費，即本件相對人丁○○、戊○○每人每月應分擔聲請人扶養費各為3,906元（19530×1/5＝3906）、15,624元（19530×4/5＝15624）。
　⒋再參酌相對人丁○○辯稱其打零工為生、月收入明顯低於平均水準、名下無其他財產，另需與配偶共同扶養2名未成年子女，堪認其有因負擔扶養義務而不能維持自己生活之情形，但依前揭民法第1118條但書規定，其僅得對聲請人減輕扶養義務，而不得全予免除，是就相對人丁○○應對聲請人分擔扶養費部分，再依民法第1118條但書規定減輕為2,604元。
　⒌相對人戊○○雖謂其尚需扶養2名未成年子女及父親己○○，已無力扶養聲請人云云，惟己○○112年度所得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嘉義○○郵局給付之利息5,521元，可認其尚有郵局存款，且112年度名下有房屋1筆、土地2筆、汽車1輛，財產總額為9,843,200元，是否有受相對人扶養之必要，已非無疑；又相對人戊○○月薪約為85,454元（計算式：0000000÷12＝85454｛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｝），與配偶共同扶養2名未成年子女，非不可透過個人努力獲取收入或撙節開支，以資支付，尚未達負擔聲請人之扶養費即不能維持自己生活之程度，是相對人戊○○此部分之抗辯，並非可採。　　　　　　
　㈤從而，聲請人本於給付扶養費用之法律關係，請求相對人丁○○自113年9月起至聲請人死亡之日止，按月給付聲請人2,604元；及請求相對人戊○○自113年9月起至聲請人死亡之日止，按月給付聲請人15,624元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，逾此金額部分，則無理由。至於聲請人逾上開範圍之請求，則因命給付扶養費為非訟事件，雖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，惟如其請求金額如超過法院命給付者，即應於主文諭知駁回該超過部分之請求，以明確裁定所生效力之範圍。使受不利裁定之當事人得據以聲明不服，並利上級法院特定審判範圍及判斷有無請求之變更、追加或反請求，此有最高法院105年度臺簡抗字第4號裁定意旨可資參照。故聲請人逾此範圍之請求，則屬無據，應予駁回。再者，因扶養費乃維持受扶養權利人生活所需之費用，其費用之需求係陸續發生，故屬於定期金性質，應以按期給付為原則，本件查無其他特別情事足證有命相對人為一次給付之必要，依聲請人請求命為分期給付。另惟恐相對人有拒絕或拖延給付之情而不利聲請人之利益，併依家事事件法第126條準用同法第100條之規定，依職權宣告定期金之給付遲誤一期履行者，其後6期（含遲誤期）視為亦已到期，以確保聲請人受扶養之權利。
四、本件為裁判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
　　法，及未經援用之證據，經本院斟酌後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
　　本裁定之結果，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，併此敘明。
五、依家事事件法第125條第2項準用第104條第3項之規定，裁定
　　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家事法庭　　 法　官　葉南君　 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喬琳
 


